
 

 

 

 

东政办〔2019〕3 号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西湖区 

加强建筑弃料规范处置促进资源化利用 

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各产业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区直各单位： 

《东西湖区加强建筑弃料规范处置促进资源化利用管理的工

作方案》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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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加强建筑弃料规范处置促进 

资源化利用管理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建筑弃料管理，提高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

水平，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

《武汉市建筑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做好建筑弃料规范处置促进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武政

办〔2018〕10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减量排放、规范清运、有效利用、安全处置”和“建筑

弃料不出区”的原则，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行业主管、

属地管理的建筑弃料治理体制，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管理规范、

技术先进的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体系，不断规范建筑弃料处置。 

二、责任分工 

区城管委负责全区建筑弃料处置日常管理工作的指导、监

督、检查和考核；负责监督和检查建筑弃料的核准、产生、运输、

消纳、利用等工作；牵头组织开展建筑弃料处置核准的联合审批

工作；负责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综合执法，依法查处各

类违规处置建筑弃料行为。 

区城乡建设局负责推进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建筑弃料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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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产品的推广应用，为建筑弃料再生材料及产品的规模应用

提供技术支撑，监督建设单位优先使用建筑弃料再生产品；负责

已纳入监管的产生建筑弃料工地的管理，督促工地办理建筑弃料

处置核准手续；查处违反文明施工管理的违法行为；按要求参与

全区建筑弃料联合执法整治工作。 

  区国土规划局负责将建筑弃料处置场所的选址规划纳入规

划管理。 

  区发改委负责将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对符合条件的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项目在循环经济专项

资金中予以支持。 

  区环保局、区水务局、区交通大队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配合

做好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相关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范围内建设工地所

产生的建筑弃料处置核准的初审与监管工作；督促辖区内建设、

施工、运输单位办理建筑弃料处置核准手续；对辖区内建筑弃料

处置场所、弃料产生工地情况、运输车辆进行调查摸底并登记造

册；制定建筑弃料管控措施，建立巡查、守控和报告制度，配合

执法管理单位依法查处违规行为。 

三、确定实施阶段 

（一）宣传动员阶段（2019年2月至3月）。成立东西湖区建

筑弃料利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加强建筑弃料规范处置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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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管理工作动员会，学习宣传建筑弃料利用管理相关法

规，明确建筑弃料利用管理工作目标和责任分工，明晰建筑弃料

处置核准程序，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二）调查摸排阶段（2019年3月至4月）。由区建筑弃料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以街道为单位，全面调查、摸排全

区建筑弃料存量、资源化利用、建筑弃料处置点设置等情况，并

登记造册，建立全区建筑弃料基本情况数据库。 

（三）建设运营阶段（2019年4月至12月）。建立健全建筑

弃料利用管理机制，加快临空港污泥处理及建筑固废综合利用站

项目建设，确保于9月底投入运营；推动建筑弃料与建筑弃土视

频监控平台合并，完善监控体系，确保建筑弃料不出区，实现就

地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四、规范处置核准 

（一）严格审核。根据《武汉市建筑垃圾管理暂行办法》，

坚持属地管理、自主利用，源头申报、合法处置，统一受理、一

站式服务的原则，区内产生建筑弃料的单位委托资质运输单位并

持申报材料，与需要建筑弃料作为路基材料进行利用的场所或取

得资质的建筑处置点协商，经街道初审后，报区城管部门核准备

案。跨区接纳处置建筑弃料可在市场调节的前提下，经市城管部

门核准备案后，有偿进行跨区集中处置。 

（二）处置模式。源头处置：因建设工程、开发用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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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回填基坑、堆山造景等方式实现建筑弃料源头消纳处

置。 

就地处置：在成片拆迁、建设工地，采用移动式建筑弃料资源化

处置设备，就地处置建筑弃料。集中处置：不具备就地处置、就

地资源化利用的工地，采取区内转运集中处置，就近资源化利用。 

（三）处置要求。一是开展建筑弃料处置的场所，要按照有

关规定设置围栏、公示牌，硬化弃料处置点进出口道路；设置降

尘、降噪及符合要求的车辆冲洗保洁设施，配置专职保洁员；按

照有关规定配备视频监控设施并与城管部门联网。二是开展建筑

弃料运输的企业，必须办理建筑弃料运输服务许可证，有固定的

停车场，且企业车辆要停放在指定场所，不得乱停乱放；停车场

通向主干道的进出道口必须硬化，杜绝路面带泥，扬尘污染；落

实净车常态管理，配备保洁设施，建立洗车工作台账，确保净车

出门，避免污染路面。三是受纳建筑垃圾的场所（如建设工程、

开发用地等），需要回填建筑垃圾的场所或者低洼地、废沟渠等

其他可以受纳建筑垃圾的场所，有关单位应当向辖区城管部门提

出申请，经区城管部门实地勘察确认后，方可回填和受纳建筑垃

圾。 

五、严格执法管理 

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武汉市建筑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及

相关法规，加强对全区建筑弃料工地、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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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重点查处下列违规行为： 

1．涂改、倒卖、出租、转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建筑

垃圾处置许可证； 

2．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证擅自处置建筑垃圾，或者处置超

出许可范围的建筑垃圾； 

3．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委托未经许可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

单位或者个人运输； 

4．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消纳场所受纳建筑垃圾; 

5．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

垃圾； 

6．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7．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未采取密闭措施，有泄漏、撒落或者

飞扬污染路面； 

8．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建筑垃圾运输。 

 六、强化全程监管 

（一）整合在线监控资源。组织拆迁工地、建筑弃料再生材

料厂统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推动建筑弃料再生材料厂视频监控

平台全面并入建筑垃圾视频监控平台。 

（二）加强源头管理。所有建筑弃料除本建设项目可合理自

用之外，必须集中收集到建筑弃料处置单位，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对废旧混凝土、废旧沥青铣刨料等品质好的建筑弃料随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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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严禁对砖渣瓦块等品质差的垃圾乱填埋、乱倾倒、随意买卖，

执法管理部门应加大查处力度。 

（三）强化运输监管。区城管委要加强全区建筑弃料运输企

业、运输车辆的监管，建立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从事建筑弃

料运输的企业，必须持有市城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弃料运输服务许

可证。需外运建筑弃料的建设（拆除、施工）单位，要与经城管

执法部门核准的建筑弃料运输单位、建筑弃料处置单位签订运

输、处置合同，确保建筑弃料的实际产生量、运输量、处置量和

城管部门核准通过的处置方案一致。 

    

 附件：1．东西湖区建筑弃料利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2．东西湖区内建筑弃料临时处置申报表 

          3．东西湖区外建筑弃料临时处置申报表 

          4．东西湖区内建筑弃料处置利用核准流程图 

          5．东西湖区外建筑弃料处置利用核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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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东西湖区建筑弃料利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建筑弃料管理工作，经区政府研究同意，

决定成立东西湖区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现将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韩忠翔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陈  涛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袁发武  区城管委主任 

成  员：赵常红  区发改委副主任 

        李  青  区国土规划局总规划师 

        李小桥  区建设局副调研员 

        潘守平  区环保局副局长 

        黄亮新  区城管委执法督察大队大队长 

        陈启洪  区水务局副局长 

        刘  斌  区公路管理局局长 

        王  平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区交通大队大队长 

        戴方明  径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学武  长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汤传录  慈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樊  军  走马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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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云  辛安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少勇  东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承胜  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工委副书记 

杨思章  吴家山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 

姜海军  金银湖街道办事处三店农场副场长 

李升明  将军路街道办事处养殖农场场长 

杨  俊  柏泉街道办事处柏泉农场副场长 

刘卫红  新沟镇街道办事处场长助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城管委办公，由区城管委执法督

察大队大队长黄亮新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区城管

委、发改委、国土规划局、建设局、环保局、交通局、水务局、

交通大队抽调相关人员组成。 

                      

                     



 — 10 — 

附件2 

区内建筑弃料临时处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申报单位（章）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处置单位（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弃料类别（沥青、砖渣、混

凝土块、木料等） 
 

处置量 

（万吨） 
 

申报次数  处置时限  

运输单位（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运输线路  

处置点位        区、 街、社区、处置点（拆迁工地） 

处置形式 

1. 源头处置。因建设工程、开发用地需要，可以通过回填 

基坑、堆山造景等方式实现建筑弃料源头消纳处置。 

2.就地处置。在成片拆迁、建设工地，采用移动式建筑 

弃料资源化处置设备，就地处置建筑弃料。 

3.集中处置。不具备就地处置、就地资源化利用的工地，采
取区内转运集中处置，就近资源化利用。建筑弃料处置量已
饱和的区，可与其他区协商办理建筑弃料跨区处置手续，经
市城管部门备案后，有偿进行跨区集中处置。 

2. 处置单位承诺 

1.保证按标准配备保洁人员、施工管理专项人员； 

2.保证按标准规范施工，文明施工； 

3.保证做好扬尘治理与噪声防控工作； 

4.保证不违规，如出现违规，我方承诺将自觉接受相关部门

处罚；                                       

5.保证建立台账，如实填报每日施工报表。 

                            承诺人： 

街道办事处意见  

区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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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运输车辆登记表 
 

单位（盖章）：                      

序号 车型 车牌号 序号 车型 车牌号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建筑垃圾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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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区外建筑弃料临时处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申报单位（章）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处置单位（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弃料类别（沥青、砖渣、混

凝土块、木料等） 
 

处置量 

（万吨） 
 

申报次数  处置时限  

运输单位（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运输线路  

处置点位        区 、街、社区处置点（拆迁工地） 

处置形式 

1.源头处置。因建设工程、开发用地需要，可以通过回填基

坑、堆山造景等方式实现建筑弃料源头消纳处置。 

2.就地处置。在成片拆迁、建设工地，采用移动式建筑弃料

资源化处置设备，就地处置建筑弃料。 

3.是集中处置。不具备就地处置、就地资源化利用的工地，

采取区内转运集中处置，就近资源化利用。建筑弃料处置量

已饱和的区，可与其他区协商办理建筑弃料跨区处置手续，

经市城管部门备案后，有偿进行跨区集中处置。 

处置单位承诺 

1.保证按标准配备保洁人员、施工管理专项人员； 

2.保证按标准规范施工，文明施工； 

3.保证做好扬尘治理与噪声防控工作； 

4.保证不违规，如出现违规，我方承诺将自觉接受相关部门

处罚；                                       

5.保证建立台账，如实填报每日施工报表。 

                            承诺人： 

区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意见  

市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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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运输车辆登记表 
 

单位（盖章）：                      

序号 车型 车牌号 序号 车型 车牌号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建筑垃圾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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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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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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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1 日印发 


